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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总部长期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三集人[2017]第一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目的 

为深化集团长期激励体系建设，完善共创共享共担的事业合伙人机制，落实董

事长“5 个 5”战略思想，三胞集团总部将实施以鼓励产业大发展为导向并以市值

增长为兑现前提的长期激励计划。 

为保障集团长期激励计划顺利实施，并维护参与长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

权益，特制定本实施纲要，指导集团总部长期激励计划具体实施工作。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二条 集团薪酬绩效委员会职责 

集团薪酬绩效委员会是长期激励计划的管理机构，履行以下职责： 

1、审批长期激励办公室拟订、修改的长期激励计划实施纲要及后续实施细则； 

2、审批长期激励办公室拟订的长期激励计划实施方案及配套的制度； 

3、审批各期授予、归属及兑现至激励对象的激励份额； 

4、审批确认体系估值站稳千亿台阶； 

5、指导长期激励办公室关于长期激励计划实施工作。 

 

第三条 集团长期激励办公室职责 

长期激励办公室是集团薪酬绩效委员会下属的长期激励计划执行机构，负责集

团长期激励计划的日常管理事务。长期激励办公室由集团上市公司资本规划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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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投资并购战略服务管理本部、财务管理中心、法律事务管理中

心等部门人员组成，并履行以下职责： 

1、拟订、修改集团长期激励计划实施纲要及后续实施细则； 

2、提议各期授予、归属及兑现至激励对象的激励份额； 

3、组织开展集团长期激励计划实施工作。 

第三章 管理内容 

第四条 长期激励计划概述 

根据三胞体系 5000 亿总体市值规划目标，集团授予激励对象一定额度的激励

份额，并在体系整体估值每站稳一千亿、二千亿、三千亿、四千亿和五千亿台阶后，

将激励份额按比例归属至激励对象，并在一定年限内兑现收益。 

上市公司资本规划本部将定期牵头各战略服务管理本部，按照相应的估值模型

框算、汇总三胞体系整体估值，确认站稳千亿台阶后报集团薪酬绩效委员会审批。 

 

第五条 激励份额授予 

经三胞集团薪酬绩效委员会批准后，长期激励办公室根据激励对象职级、司龄

等因素确定并授予激励对象一定额度的激励份额。后续参与长期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将在标准基础上适当调减并授予激励份额。 

 

第六条 激励份额归属 

三胞体系整体估值每站稳千亿台阶后，长期激励办公室根据激励对象的授予份

额、组织绩效、个人绩效等因素将激励份额按比例归属至激励对象。 

 

第七条 激励收益兑现 

激励对象在激励份额归属 3年后，即可兑现激励收益。激励收益包括并不限于

现金、上市公司股份、非上市公司权益及其他各种有价证券。 



                                                     

                                                                                三胞集团有限公司总部长期激励计划管理办法 

4 

 

如归属 3年内，三胞体系整体估值提前站稳下一阶段千亿台阶，则激励对象可

提前兑现已归属激励份额的 30%。 

 

第八条 激励对象异动处理 

1、当发生以下情况之一时，激励对象未兑现激励份额作废并注销，集团对激

励对象已兑现的激励份额保留追索权： 

1.1 因犯罪行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2 违反集团内部管理规章制度，或违反劳动合同的约定，严重损害集团利益

或声誉，或给集团造成 50万以上的直接或间接重大经济损失； 

1.3 违反集团关于竞业限制或保密的相关规定，给集团造成重大损失，并因此

而受到严重警告、开除等严重处分。 

2、当发生因辞职、辞退、公司裁员等原因与集团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的情形时，

激励对象未兑现激励份额作废并注销。 

3、其它情形由集团董事会确定其处理方式。 

第四章 附则 

 

第九条 责任岗 

（一）执行责任岗：集团各部门。 

（二）培训责任岗：集团长期激励办公室。 

（三）检查责任岗：集团长期激励办公室。 

 

第十条 其他 

本办法由集团长期激励办公室制订，经集团董事长审定后发布。 

本办法由集团长期激励办公室负责解释及修订。 

 


